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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本公司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有兩名執行董事，兩名非執行董事和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各位董事的履歷如下。

執行董事

李國昌，52歲，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彼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獲委任為
董事。彼為二零零三年本公司森林業務的共同創辦人之一，亦擔任本公司以下附屬公司的
董事：智盈、聖輝、美豐、錦得、億尚、中國兆能、昆明錦德及成都億尚。李先生主要負
責本集團的策略發展及監督本集團的營運及投資。李先生並無持有任何學位或專業資格，
但曾於中華全國律師函授中心（中國一家輔助自學人士學習法律高等教育考試的機構）以半
日制方式進行兩年法律學習並於一九八七年六月榮獲畢業證書。李先生乃一名企業家，曾
於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一年期間投資於煙草買賣；李先生透過向煙草農民採集及收購煙草
葉片並向銷售予中國山西煙草工廠的方式專營煙草貿易。因市況發生變動以及業務盈利能
力於當時開始下降，李先生預測，投資煙草貿易的市況對私有投資者而言，勢必惡化。因
此，李先生決定終止此類投資而另覓商機。李先生於自一九九三年起藉其閒時愛好從事藝
術品投資。彼於中國透過拍賣或藝術家收購及收集藝術品（包括現代藝術油畫及雕塑），並
透過拍賣行或私人交情不時向中國及海外意向買家出售該等藝術品。該等業務有助李先生
在中國建立廣闊的商業網絡聯繫，包括中國林業的商業網絡聯繫。於二零零一年，李先生
考慮將投資擴大至物業發展，並於進行可行性研究期間發現建築業對木材的需求龐大。與
此同時，中國政府發佈第9號政策，並鼓勵私營機構從事中國林業發展。李先生認為此乃
進軍林業的良機，憑藉完善的網絡聯繫，李先生於二零零三年透過北京兆林在中國收購第
一塊森林。據本公司所知，李先生因具備企業經驗、業務知識及中國方面的經驗而獲認許
為中國林業與環境促進會及中國首都企業家俱樂部理事會成員。中國林業與環境促進會乃
由國家林業局管理的中國國家非牟利組織，成立目的在於促進善用資源、保護環境及可持
續經濟發展。李先生的中國林業與環境促進會理事身份不單提升本集團於林業的名望，亦
使李先生得以參與國家層面的討論及制定有關中國林業發展的政策。中國首都企業家俱樂
部乃一個中國組織，其會員主要為來自多個行業及地區的大型企業。自二零零五年以來，
李先生一直持有從事展覽籌備的北京世紀墻文化藝術有限公司（一家私營企業）多達49%股
權。由於李先生對藝術抱有濃厚興趣並有意推動中國藝術及文化發展，故彼投資於北京世
紀墻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李先生確認，除身為被動股東外，彼目前並無出任該公司董事或
參與該公司事務。於最後可行日期，除上文所披露外，李先生並無於任何有經營業務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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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內擔任任何董事職務及╱或擁有權益。因此，彼能夠積極參與本集團的管理，並將於上
市後將所有時間投放於本集團。李先生為本公司銷售總監李海軍先生的胞兄，彼於本招股
章程日期前三年內並無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有關李先生
獲委任的其他事宜須股東或港交所垂注，亦無其他事宜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而
予以披露。

李寒春，34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彼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獲委任為董事。他
亦擔任下述附屬公司的董事：智盈、聖輝、美豐、錦得、中國兆能、億尚、昆明錦德及成
都億尚。李先生亦為本集團的行政總裁，負責管理本集團的日常運營。由於李先生過往亦
曾參與規管相關事務，故前董事黃凡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三月離開本集團後，李先生能輕易
接任黃先生處理公共關係及規管事宜的角色。他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加入本集團時投身森林
管理行業。彼目前為中國林業與環境促進會的理事會成員。他還曾擔任中國寶潔有限公司
天津地區的營銷經理，曾參與寶潔多種個人及家居護理產品的市場營銷。加入本公司前，
李先生在能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以及個人及家居護理產品相關行業擁有約六年管理經驗。
於科瑞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在港交所創業板上市時，彼為其創辦人之一兼董事
總經理，李先生自一九九九年四月至二零零三年四月在該公司工作。根據香港高等法院日
期為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的法令，科瑞控股有限公司被勒令清盤。李先生毋須就清盤而
承擔任何責任。該公司主要從事設計、管理及執行能源管理系統解決方案，彼於二零零三
年四月辭任該公司董事職務。李寒春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從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取得碩士
學位。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彼於完成供熱、通風與空氣調節工程大學課程後畢業於清華大
學。彼為本公司聯席財務總監吳曉芬女士的表兄。於本招股章程日期前三年內任何時間，
彼並非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李先生獲委任的事宜
須敦請股東及港交所垂注，亦無其他事宜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而作出披露。

非執行董事

肖楓，37歲，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彼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八日（凱雷基金投資本公司時）
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並根據購股協議獲凱雷基金提名加入董事會。與所有其他董事相同
的是，其董事任期將於上市日期後受本公司細則（包括其退任條款）所規限。肖先生為凱雷
集團的董事總經理，專注於中國的資本增值投資。在二零零五年四月加入凱雷之前，肖先
生曾於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零五年四月期間擔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這
是一家在中國知名的投資銀行。肖先生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從中歐國際商學院取得商業管理
碩士學位。彼持有中國司法部於一九九七年六月發出的中國律師資格證，就此而言，彼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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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中國的國家司法考核。彼亦於一九九五年七月從清華大學取得電子與計算機科學學士
學位和英文文學學士學位。肖先生於二零零七年九月獲委任為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1368)）董事，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成為其非執行董事。除此
以外，於本招股章程日期前的三年內任何時間，彼並非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除上文
所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肖先生獲委任的事宜須敦請股東及港交所垂注，亦無其他事宜
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而作出披露。

李志同，67歲，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彼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獲委任為董事。彼於二
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至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期間擔任本公司的顧問，向本公司提供有關
林業事務的建議。除補償其於合理情況下因代表本公司而產生的業務開支外，彼並無收取
任何不論為服務費或其他形式的報酬。李先生自二零零一年起出任中國林業與環境促進會
副會長，過往亦曾擔任中國森林公安局少將，因而獲得林業經驗。中國林業與環境促進會
乃由國家林業局管理的國家非牟利組織，成立目的在於促進善用資源、保護環境及可持續
經濟發展。森林公安局亦稱為森林防火辦公室或武裝森林警察辦公室，由國家林業局及國
家公安部共同管理。各級森林公安局及公安局均設有同級的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局的權
力包括組織、協調、指導及監管森林防火措施；出版森林火災資訊；處理森林相關個案；
就木材檢察職位工作提供指引；與有關森林檢察院及森林法院聯絡；及執行武裝森林警察
辦公室的工作。彼曾經為中國一級警監。於本招股章程前三年內任何時間，他並非任何其
他上市公司的董事。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關李先生獲委任的事宜須敦請股東及港
交所垂注，亦無其他事宜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而作出披露。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德尊，47歲，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獲委任為董事。
黃先生乃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會計學講座教授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加入中大前，彼曾
於美國馬里蘭大學任教。黃先生曾於多份財經及會計期刊（例如 Journal of Finance、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The Accounting Review 及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發表多篇
研究論文，於審閱及分析上市公司經審核財務報表方面有豐富經驗。彼分別於一九九零年
十二月及一九八六年六月在加州州立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博士及碩士學位。於本招股章程日
期前三年內任何時間，彼並非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有
關黃先生獲委任的事宜須敦請股東及港交所垂注，亦無其他事宜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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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2)條而作出披露。董事及聯席保薦人經全面評估黃先生的教育程度及經驗後認為，根
據第3.10(2)條的規定，黃先生適合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偉英，65歲，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一日獲委任為董事。
王先生自一九九八年六月起曾擔任東北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兼職博士生導師，以及於
一九九三年十月至二零零四年六月出任黑龍江省林業科學院的教授及院長。自一九九九年，
彼為中國林學會（由中國林學專家組成的非政府機關）理事。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彼因其用
材林基地可持續林業綜合技術的研究獲頒發一等（進步類）科學技術獎。彼於本招股章程日
期前三年內任何時間未曾出任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除以上所披露外，並無其他有關委任
王先生的事項須知會股東及港交所，亦無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規則須予披露的其
他事項。

劉璨，43歲，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一日獲委任為董事。
彼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取得南京林業大學農學系碩士學位，並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取得中國
農業大學管理學系博士學位。自二零零二年九月，劉先生為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
名譽教授及研究生導師，並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起擔任青島農業大學的客席教授。彼一直
於中國林業科學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劉先生曾撰寫有關林業的書籍。彼於
本招股章程日期前三年內任何時間未曾出任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除以上所披露外，並無
其他有關委任劉先生的事項須知會股東及港交所，亦無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規則
須予披露的其他事項。

高級管理層

唐偉傑，36歲，為本集團的聯席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唐先生主要負責監察本集團的
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香港上市規則及其他相關法律及法規的遵守情況。彼於二零零
八年四月全職加入本集團，於財務、審核及會計有關範疇擁有逾十三年工作經驗。加入本
集團之前，唐先生於二零零六年七月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在直真科技有限公司擔任財務總
監 、公司秘書及合資格會計師。該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開發及提供電訊營運支援系統產品
及解決方案，其股份於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2371）。二零零四年三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期
間，唐先生出任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聯席公司秘書。二零零三年四月至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期間，彼出任南京大賀戶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現稱為大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的
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該公司乃中國一間戶外廣告服務供應商，其股份於港交所創業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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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股份代號：8243）。唐先生乃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及英國特許會計師學會的資深會員。
彼於一九九五年六月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取得會計學學士學位。他是通常居於香港。

吳曉芬，33歲，本集團的聯席財務總監，負責本集團的整體會計及財務管理。彼於二
零零五年一月加入本集團。在加入本集團之前，她曾擔任北京科瑞易聯節能科技發展有限
公司（為獨立第三方）財務部總監。該公司主要從事中央製冷雪櫃控制系統的生產及銷售。
彼於加入本公司前於該公司工作而累積財務管理、預算及規劃方面的經驗。吳女士在中國
持有中級會計師證書和註冊稅務師證書，就此而言，彼須於中國分別通過中級會計資格考
核及註冊稅務師執業資格考核。她於一九九九年七月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取得會計學
學士學位。她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李寒春先生的表妹。

張宏宇，33歲，本集團的資源總監。彼監察本公司的整體森林管理及本公司資源管理
部門的運作。他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加入本集團。在加入本集團之前，他曾擔任慧聰商情廣
告（北京）有限公司的行政部經理。該公司主要提供商業資訊及廣告服務。彼於加入本公司
前於該公司工作而累積管理方面的經驗。他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從北京師範大學獲得化學學
士學位。

李海軍，39歲，為本集團的銷售總監，負責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管理。彼於二零
零八年二月加入本集團。加入本集團前，彼曾擔任李國昌先生的私人助理約三年之久。於
二零零零年七月至二零零五年一月期間，彼任職四川生宏林業發展有限公司，負責其營運
及管理。該公司主要從事採伐及銷售林木。於此之前，彼曾任職四川億錦林業發展有限公
司（一家林業管理公司）參與其森林維護。彼於加入本公司前於上述兩間公司工作而累積森
林管理及林木銷售方面的經驗。李先生完成林業研習後在一九九二年七月畢業於四川農業
大學。彼為本集團主席李國昌先生的胞弟。

顧問

本公司目前聘用兩名林業顧問，即孟繁志先生及馬履一先生，兩者均為獨立第三方，
亦非本公司僱員。

孟先生自二零零一年起一直擔任中國林業與環境促進會秘書一職，並擁有八年林業經
驗。孟先生曾編撰有關中國林業的書籍，足見彼於林業方面的專業知識。該等書籍包括於
二零零六年出版的中國生態環保理論與世界及二零零八年出版的中國森林公園與自然保



— 219 —

董 事 、 高 級 管 理 層 及 僱 員

護區覽勝。孟先生已擔任本公司顧問三年時間，除此之外與本公司無其他業務關係。中國
林業與環境促進會為於中國民政部註冊的非牟利社會組織，故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通商
律師事務所認為，孟先生乃中國林業與環境促進會的秘書而非公務員，因此，根據中國法
律，彼不會被禁止或限制成為本公司的顧問。

馬先生有十七年林業經驗，並參與環境、林業及水利資源管理的學術研究。彼亦為北
京林業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馬先生首先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成為本公司顧問，除此之
外與本公司並無任何其他商業關係。

本公司已與孟先生及馬先生訂立顧問合約，據此，彼等將向本公司提供有關森林法的
合規情況及本公司的森林收購計劃的資料及建議，有效期為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起至二
零一一年四月六日止，為期三年，除非因為本公司事先未得顧問同意及授權，將其服務產
品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而由顧問提早結束任期。協議並無規定本公司顧問有使本公司達到
利潤目標之義務。根據顧問協議，本公司將委聘一名總監負責代表本公司與顧問保持聯絡
及通訊。該等顧問或會向本公司提供業務建議，但本公司須獨立釐定是否採納該等建議。
本公司應向該等顧問提供彼等進行諮詢工作所需的本集團資料。同時，於未獲得彼等事先
同意前，本公司不可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彼等所持有、編製或提供的任何資料，而彼等亦有
責任將本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業務資料保密。為顯示顧問對促進中國林業發展的決心，根據
顧問協議，孟先生及馬先生無權收取任何費用，但本集團實際上會支付因出席會議或（如
適用）提供實地諮詢服務而合理產生的費用。除補償業務開支外，彼等將不會就其服務收
取以服務費或其他形式支付的任何酬金。

董事會各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三章以及《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4所列明的《最佳常規守
則》成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是黃德尊先生、王偉英先生及劉璨先生，他們均為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的主席為黃德尊先生。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查和監督本公司的財務報告程序和內部控制，提名並監督
外部核數師並向本公司的董事提供建議。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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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是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德尊先生及王偉英先生，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肖楓先生，薪酬委員會的主席為黃德尊先生。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如下：

(a) 就本公司對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和薪酬結構以及為制定前述薪酬政
策而設立的正式公開程序向本公司董事作出建議；

(b) 釐定本公司各位執行董事和高級管理層的具體薪酬待遇的條款；

(c) 參照由董事決定的公司目標，不時審查並批准以業績為基礎的薪酬制度；

(d) 審閱及批准就任何損失或因任期結束而應付予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補償，確保有
關補償乃根據有關合約條款而釐定，並且屬公平及不會過高；

(e) 審閱及批准董事因行為失當而被解僱或開除的有關補償安排，確保有關安排乃根
據有關合約條款而釐定，而補償金額屬合理及恰當；及

(f) 確保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概無參與自己薪酬的決定。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成立提名委員會。本公司的提
名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寒春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英
先生及劉璨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為李寒春先生。

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a) 定期審閱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並向董事會提供有關任何建議變更的推薦
意見；

(b) 物色及甄選出任董事的提名人選或向董事會推薦意見；

(c) 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及

(d) 向董事會提供有關委任或辭退本公司董事及本公司董事的繼任計劃事宜方面的推
薦意見。

(e) 除受法律或監管規定所規限者外，向董事會報告推薦意見；及

(f) 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尤其是有關確保大部分董事與管理層獨立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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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分別擁有約134名、254名、393名及400名僱員。下表按職能分工列出本公司的僱員
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僱員數目
佔總數的
百分比 僱員數目

佔總數的
百分比 僱員數目

佔總數的
百分比 僱員數目

佔總數的
百分比

財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4 3.0% 5 2.0% 6 1.5% 5 1.3%

行政 . . . . . . . . . . . . . . . . . . . . . 8 6.0% 10 3.9% 13 3.3% 17 4.2%

資源管理
　（不包括林地工人）
　（附註1）  . . . . . . . . . . . . . . . 33 24.6% 33 13.0% 48 12.2% 46 11.5%

銷售和營銷. . . . . . . . . . . . . . . 8 6.0% 8 3.1% 9 2.3% 15 3.8%

林地工人（附註2）  . . . . . . . . . 81 60.4% 198 78.0% 317 80.7% 317 79.2%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134 100% 254 100% 393 100% 400 100%

附註：

(1) 此類別指本公司林調隊（團隊定期到本公司森林監察林地工人及森林狀況）及除林地工人外之資源管理部員
工。

(2) 此等林地工人指駐守本公司森林之林地工人，彼等定期勘察本公司的森林，並向資源管理部報告，以確定
本公司持續遵從林業規例。

本公司全部員工均按照勞動合同聘用。本公司按年審查員工的表現是否達到本公司目
標，審查的結果作為其薪酬檢討和晉升評估依據。本公司按年度審核員工的薪酬待遇。本
公司對同行業類似職位的薪酬待遇進行研究，以保證本公司在勞動力市場保持競爭優勢。

僱員福利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於中國擁有一間前身公司，即北京兆林，彼未能為四川林地
工人作出若干社會供款以及住屋相關供款。除此之外，本公司已遵守相關中國勞工及社會
福利法例。本公司為全體僱員作出社保基金供款，以符合有關中國法律。本公司亦已取得
雲南及四川相關勞動部門確認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昆明錦德及成都億尚已遵守有關勞工
及社會福利法律及法規。

根據中國相關的勞工規則和規例，本集團參加了由中國市級政府當局組織之定額供款
退休計劃，據此本集團需對該等計劃供款，供款之比率是合資格僱員薪金之20%。該等計劃
之供款即時歸屬。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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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對該等計劃的供款分別為人民幣313,699元、
人民幣342,960元、人民幣507,892元及人民幣787,927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僱員福利總開支（包括工資、薪金、福利及社保基金供
款，但不包括以股份支付的款項）分別達到約人民幣3,400,000元、人民幣3,500,000元、人民
幣9,600,000元及人民幣5,700,000元。員工成本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人
民幣3,500,000元增加人民幣6,100,000元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人民幣
9,600,000元，增幅約為174.3%，增加主要由員工人數增加54.7%及支付予本集團員工之花紅
約人民幣2,100,000元所致。

本集團認同其僱員的重要性及貢獻，因此會遵守相關勞動法律及法規。自二零零八年
四月以來，本公司經已與員工訂立新的勞動合約，規定本公司須為僱員悉數支付社保供款
以遵守中國國家及地方的社會保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過去從未發生過任何影響本公司運
營的罷工、停工或重大勞資糾紛，在招聘和挽留勝任工作的職員方面亦未遇到任何重大困
難。

培訓

本公司非常重視員工的培訓和發展。本公司為員工提供內部和外部的培訓計劃，培訓
的內容包括林木知識、客戶服務和技術技能。本公司要求新員工參加入職課程，以確保彼
等具備履行職責的必要技巧及知識。本公司之培訓主要為林地工人而設。林調隊以課堂、
森林考察及諮詢形式為林地工人提供每月一次之訓練。訓練期間，本公司林地工人會學習
如何於森林進行調查、如何完成樹木調查報告及如何監察本公司森林，工人亦會學習林地
法規、林地管理之一般知識，例如林火防範及害蟲控制。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有條件地採用一項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詳情概要載於
本招股章程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 — 購股權計劃」。

董事和高級管理層的薪酬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根據個別僱員的資歷、工作經驗及表現制訂，並會定期作檢討。
於上市日期後將採納相同政策。預計上市日期後，本公司主席將收取的年度酬金為人民幣
1,200,000元，而李寒春先生及其他高級管理成員的年度酬金將分別增加約150%及194%。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向其歷任董事支付的總薪酬金額（包括任何酬金、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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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酌情花紅及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但不包括以股份支付的款項）分別約為人民幣318,748

元、人民幣380,966元、人民幣1,480,000元及人民幣534,755元。於上述期間，本公司應付或
代表本公司董事支付的退休金計劃或退休福利計劃費用或供款分別約為人民幣19,016元、
人民幣21,164元、人民幣23,354元及人民幣12,686元。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執行董事李
寒春先生為唯一獲本集團支付薪酬的董事。於往績記錄期間，李國昌先生為北京兆林的唯
一董事，故並無向其支付任何款項。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北京兆林並無因不向其
董事李國昌先生支付任何費用或供款而違反任何中國法律。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五位最高薪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支付的費用、
薪金、酌情花紅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的總金額分別約人民幣652,032元、人民幣756,342元、
人民幣1,598,562元及人民幣906,104元。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並無向本公司任何董事或本集團五位最高薪人士支付或應向彼等支付任何酬金作為
加入本集團的獎賞，亦無向本公司任何董事或離任董事或本集團五位最高薪人士支付或應
向彼等支付任何酬金作為對其離任本公司董事或其他相關管理職位的補償。於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任何董事放
棄或同意放棄任何薪酬。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和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各附屬公司概無向本公司
董事或本集團五位最高薪人士支付或應付任何其他款項。據估算，按照現行有效的安排，
各董事將有權收取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預計約為人民幣600,000元之薪酬
及實物利益，不包括應支付予執行董事的酌情花紅及以股份支付款項。

各董事服務合約的具體規定

本公司與本公司每位董事訂立的服務合約的詳情概要載於在本招股章程附錄七「法定及
一般資料 — 有關董事的其他資料 — 董事的服務合約」。

合規顧問

本公司已與大福融資有限公司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將委聘該公司作為《香港上市規
則》第3A.19條規定的合規顧問。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第3A.23條的規定，在下述情況下，合
規顧問應當向本公司提供諮詢：

● 刊發任何受規管的公告、通函或財務報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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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進行交易（可能是須予公佈或關連交易），包括發行股份及購回股份；

● 本公司擬運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的方式與本招股章程所詳述者不同，或本公司的
業務、發展或業績與招股章程所載任何估計或其他資料不同；及

● 港交所就本公司股份的價格或交易量的異常變動向本公司作出查詢。

任命的期限開始於上市日期並於本公司派發關於本公司上市日期起第一個完整財政年
度財務業績的年度報告之日終止，但經雙方同意可延長前述任命期。

留駐香港的管理層人員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8.12條，申請以港交所為第一上市交易所的新申請人必須有足夠
的管理層人員在香港。這表示最少有兩名執行董事必須通常居於香港。由於本集團的主要
業務經營位於中國，故本集團的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人員將繼續以中國為基地。目前，
本公司的聯席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唐偉傑先生通常居於香港，但概無執行董事通常居於香
港或駐守香港。本公司已向港交所申請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8.12條的規定。

本公司已獲港交所授出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8.12條，惟須遵守下列條件：

(a)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3.05條委任兩名授權代表，作為本公司與港交所溝
通的主要渠道，並確保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均遵守香港上市規則。該兩名授權代表
為唐偉傑先生（通常居於香港）及執行董事李寒春先生。各授權代表可在港交所要
求時於合理時間內與港交所會面，並可藉流動電話、辦公室電話或住宅電話、傳
真或電郵聯絡。該兩名授權代表已各自獲授權代表本公司與港交所溝通；

(b)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一名合規顧問，該顧問亦為本公司與港交所
的溝通渠道，由上市日期起至本公司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6條於上市日期後派
發首份整個財政年度的年報當日止；

(c) 港交所如欲就任何事宜聯絡董事會成員，兩名授權代表均有方法隨時迅速聯絡董
事會全體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將採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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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策︰ (a)各董事（包括各執行董事、各非執行董事及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將須向
授權代表提供其流動電話號碼、辦公室電話號碼、住宅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
地址；(b)各董事（包括各執行董事、各非執行董事及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外遊時，
將須向授權代表提供彼等的有效的電話號碼或通訊方法；及(c)各董事（包括各執行
董事、各非執行董事及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向港交所提供彼等的流動電話號碼、
住宅電話號碼、辦公室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及

(d) 李國昌先生為香港永久居民並擁有可於必要時隨時到訪香港的合法旅遊證件；全
部並非通常居於香港的其他董事確認各自持有或將申請有效的旅遊文件以便到訪
香港，並可於有需要時在合理時間內與港交所會面。




